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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公务机票购买管理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要求，规范公务机票购买行为，根据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冀财采【2014】11号）等相关制度规定，现就我校实施公务机票购买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务机票购买原则。   
校内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公务机票的人员（以下简称购票人），国内出差、因公临时出国购买机票，应当按照厉行节约和支持本国航空公司发展的原则，优先购买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的我国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国内航空公司）航班优惠机票。   
因公临时出国时，购票人应当选择直达目的地国家（地区）的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出入境，没有直达航班的，应当选择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到达的最邻近目的地国家（地区）进行中转。因中转一次以上（不含一次）等特殊原因确需选择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以及因最临近目的地国家（地区）中转需办理过境签证而选择其他邻近中转地的，应当填写《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和改变中转地审批表》（见附件），事先报外事部门和财务部门审批同意。   
二、购买渠道。   
1、购票人可以在国家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www.gpticket.org）上使用公务卡购票。购票人在网站上直接购票的，应当事先在网站进行用户注册，需要保证持有的公务卡必须开通且在有效期内，使用公务卡进行网上支付，完成订票。注册时，需输入购票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公务卡发卡行名称信息，相关系统会将此信息提供给中国银联系统，中国银联系统据此与发卡银行相关系统进公务人员身份信息验证。机票行程单可自行在机场相应航空公司柜台打印，作为报销凭证。   
2、购票人可以选择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上公布的各航空公司直销机构或具备公务机票销售资质的代理机构购票，用公务卡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票款。使用银行转账方式购票的，需要在支票、汇款等票据上标注资金用途为“公务机票购票款”，填写的单位名称为唐山师范学院。   
3、购买市场低价机票。对于各航空公司提供的低于政府采购优惠票价的团队价格或促销价格机票，购票人可以选择购买，但该票价应当低于政府采购机票网站公布的同一时刻同一航班、同等舱位的机票价格。购票时应当从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上下载并保存出行日期机票市场价格截图作为报销依据。   
（三）购买价格。   
公务机票购买服务的采购已由财政部统一组织完成，国内各航空公司按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给予公务机票优惠。对于折扣机票，各航空公司按国内、国际机票各航班舱位的折扣票价基础上再给予9.5折优惠；对于全价机票，则分别给予全价机票价的8.8折、8.5折优惠。购票人应当尽可能选择低价机票，原则上不得购买全价机票。政府采购机票优惠率的变动情况，将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www.gpticket.org）上发布。   
四、报销管理。   
1、通过前两种渠道购买的公务机票，客票行程单上自动生成政府采购机票查验号码，报销时财务人员可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上查询验证行程单是否真实有效。
2、通过第三种渠道购买市场低价票的，购票人应当提供购买机票时取得的从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上下载的出行日期机票价格截图，作为各航空公司票价低于政府采购优惠票价的报销凭证附件。
3、通过前两种渠道购买因公出国（境）公务机票的，申请出国经费和用汇时，应提供标注有政府采购机票查验号码的电子客票行程单和政府采购机票查验单（该单据由出票服务商提供，也可由购票人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自行打印）。通过第三种渠道购买因公出国（境）公务机票的，申请出国经费和用汇时，应提供电子客票行程单和优惠票价证明材料（购买机票时取得的截图）。如确需购买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机票的，还应提供经外事部门和财务部门审批同意的《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和改变中转的审批表》。   
4、购票人报销政府采购机票销售渠道购买的机票退票手续费时，可以用各航空公司和机票销售代理机构出具的退款单据作为报销凭证。   
五、我校从 2016年 10月 1日起 开始实施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改革。   
六、各航空公司航班市场票价和政府采购优惠票价，公务卡注册流程，公务机票购买操作手册，以及国内航空公司和机票销售机构名录等内容，见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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